梅林街道13个社区灭蚊灯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梅林街道13个社区灭蚊灯项目
采购人：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办事处
预算金额：697000元
采购方式：询价
评审方法：最低价中标
二、货物清单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是否接受进口
	预算金额

	1
	新阁
	40
	台
	否
	27200

	2
	翰岭
	70
	台
	否
	47600

	3
	孖岭
	70
	台
	否
	47600

	4
	梅都
	80
	台
	否
	54400

	5
	梅亭
	100
	台
	否
	68000

	6
	上梅
	80
	台
	否
	54400

	7
	新兴
	60
	台
	否
	40800

	8
	梅丰
	110
	台
	否
	74800

	9
	龙尾
	95
	台
	否
	64600

	10
	梅河
	50
	台
	否
	34000

	11
	梅林一村
	80
	台
	否
	54400

	12
	下梅
	60
	台
	否
	40800

	13
	梅京
	130
	台
	否
	88400

	合计
	1025
	/
	/
	697000


三、技术需求
	序号
	货物名称
	技术要求
	备注

	1
	灭蚊灯
	1.1使用波长365～400NM的多光源混合UV光灯管，电击时释放高压轻松灭杀蚊子，灭杀效果好。
	

	
	
	1.2采用不锈钢支架、不锈钢电网。外观坚固，不易老化，具备防水性能。
	

	
	
	1.3多种供电方式。可采用太阳能单晶硅板供电+锂电池供电；拉电安装包含配套电线、PVC套管、防漏电插座、电源插头，包含免费安装、调试。
	

	
	
	1.4具备智能定时功能，可以设置在蚊虫活跃时间段工作（如：早晨5:00-9:00，傍晚16:00-20:00），其余时间不工作以节约用电。
	

	
	
	1.5具备数据传输模块，可远程输送数据。
	

	
	
	1.6搭建设备使用平台，具备远程控制设备开关、统计电击次数和设备使用时间功能。
	


四、商务需求（根据项目实际设定）
1.交货期：30天内安装完毕
2.交货地点：梅林街道

3.投标地址及联系人：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林二村入口处2楼公共卫生中心，刘小姐，13427513156
4.投标时间：2025年12月7日18点前
5.报价要求：（1）本项目费用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响应人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选，报价总价作为供应商与采购人签定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

（2）响应人应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投标；

（3）响应人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

（4）响应人的报价，应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并以响应人最终提出的综合单价或者总价为依据；

（5）除非采购人通过修改采购文件予以更正，否则，响应人应毫无例外地按响应文件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

（6）响应人应先到项目地点踏勘以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道路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者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者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7）响应人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报价补偿，否则，除可能遭到拒绝外，还可能将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参加政府采购的项目投标。各响应人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报价的风险；

（8）响应人须按招标文件所提供的《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进行承诺；

（9）授权委托人及项目联系人须为响应供应商自有员工，须提供社保部门出具的供应商为其缴纳的开标日前1个月社保证明文件，由于社保部门原因（提供社保局无法出具的证明文件）最近1个月的社保证明无法提供的，则可以往前顺延1个月。如投标人注册成立时间不足1个月的，可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6.本项目评审方法为最低价法。在满足采购需求且最终报价相同的情况下，将按以下顺序确定成交供应商：

（1）优先考虑所提供的产品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更优者（以技术参数表为准）；

（2）若技术性能相当，则优先考虑售后服务承诺更优者（如质保期更长、服务响应时间更短）；

（3）若上述条件仍相当，则优先考虑小微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4）若以上条件均相同，则由采购人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成交供应商。

7.付款方式：合同约定。

8.货物运输及包装方式要求：无
9.安装、调试及验收方式：在梅林街道指定地点免费安装、调试
10.售后服务要求：三年免费质保、定期维护
11.违约责任：按合同约定执行。
五、供应商响应文件组成及格式
供应商应提供以下文件，并加盖公章：

1.营业执照扫描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其它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登记证明资料扫描件）

2.法人证明及响应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

3.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4.法定代表人、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如有）最近一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以及企业股权关系证明

5.承诺函

6.项目详细报价

7.项目实施方案

8.售后服务保障
9.有效业绩

10.履约评价

11.拟安排的项目服务团队成员情况
12.企业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附件1

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致：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办事处
我单位承诺：

1.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所投标（响应）的货物、工程或服务，不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
2.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3.我单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六项条件。

4.我单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5.我单位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不造假，不围标、串标、陪标。我单位已清楚，如违反上述要求，投标将作无效处理，被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并在网上曝光，同时将被提请政府采购主管部门给予一定年限内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或其他处罚。

6.我单位如果中标，做到守信，不偷工减料，依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内容、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本单位在投标中所作的一切承诺履约。我单位对本项目的报价负责，中标后将严格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我单位在投标中所作的全部承诺履行。

我单位清楚，若以“报价太低而无法履约”为理由放弃本项目中标资格时，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若我单位中标本项目，我单位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人的报价时，我单位清楚，本项目将成为重点监管、重点验收项目，我单位将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并全力配合有关监管、验收工作；若我单位未按上述要求履约，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7.我单位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单位对投标文件中全部投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单位的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单位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8.我单位承诺中标后项目不转包，未经采购人同意不进行分包。

9.我单位保证，其所提供的货物通过合法正规渠道供货，在提供给采购人前具有完全的所有权，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该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时，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的包括但不限于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和侵犯其所有权、抵押权等物权及其他权利而引发的纠纷；如有纠纷，我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10.我单位保证，若所投货物涉及《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列明的政府采购强制产品，则所投该产品符合节能产品的认证要求。若所投产品包括数据中心相关设备的，应满足财政部《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办库〔2023〕7号)要求。

11.我单位已知悉并同意中标（成交）结果信息公示（公开）的内容。

12.我单位保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与其他投标供应商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未对本次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情形。
13.我单位清楚，如存在违反投标承诺行为情节严重的，将根据《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依法被列入失信信息。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投标人（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填表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人
	
	项目名称
	

	投标（响应）供应商
	
	供应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序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劳动合同

关系单位
	缴纳社会

保险单位

	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主要经营负责人
	
	
	
	

	2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
	
	
	
	

	3
	项目负责人
	
	
	
	

	4
	主要技术人员
	
	
	
	

	5
	投标文件编制人员
	
	
	
	

	说明：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如主要技术人员），应分行填写。

	投标（响应）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

	序号
	关联关系类型
	关联主体名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投标（响应）供应商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以及出资额（或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响应）供应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指对投标（响应）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

	说明：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应分行填写。


